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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或安親班發⽣同學性騷擾同學時，應該怎麼處理？

⽂:⿈國媛（認證法律⼈） ‧ 性別  ‧ 2022-12-16

本⽂

⼀、什麼是性騷擾

在了解補習班或安親班發⽣同學間性騷擾，要怎麼處理之前，或許可以先知道什麼是性騷擾。依據我國⽬前性
騷擾防治法規有關性騷擾的定義，是與性或性別有關的⾏為，可區分為⼆種類型[1]：

（⼀）敵意環境性騷擾

對他⼈做出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造成敵意的⼯作或學習環境，或造成使⼈⼼⽣畏怖、感受敵意或
冒犯的情境，並導致⼲擾⼈格或影響⼯作、學習等⽇常⽣活表現。

（⼆）交換利益性騷擾

對他⼈為性要求以交換他的⼯作、學習、教育、訓練或服務有關利益。

整體⽽⾔，性騷擾的要件包括：

⼆、性騷擾防治三法簡介

性騷擾防治三法是指：性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性騷擾防治法。同樣是性騷擾案件，但⽬前有三

1. 

與性或性別偏⾒或歧視有關的⾏為或表現。
2. 

形成敵意的環境或是以交換利益為⽬的。
3. 

違反他⼈的意願，且不受歡迎。
4. 

對他⼈造成⾝⼼不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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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法律，它們分別適⽤在不同場所、對象，有不同的流程等，所以要知道三法各⾃⽤在哪裡，才能確定安親班
或補習班同學間的性騷擾要⽤哪部法律。

（⼀）性別⼯作平等法

這是規範在⼯作場所中發⽣的性騷擾，適⽤對象包括雇主、受雇者及求職者，且公務⼈員、教育⼈員及軍職⼈
員也可以適⽤[2]。

（⼆）性別平等教育法

這是規範⼀⽅為公、私⽴學校教師、教職員、⼯友或學⽣，他⽅為學⽣的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3]。

（三）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防治法則是規範不屬於性別⼯作平等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其他性騷擾事件。

藉由以上三部法律涵蓋不同場所、對象，建⽴周全的保護法制。

三、安親班或補習班同學間的性騷擾事件如何處理？（⾒圖1）



圖1 補習班或安親班發⽣「同學性騷擾同學」時，應該怎麼處理？
資料來源：⿈國媛 / 繪圖：Yen

（⼀）應適⽤性別教育平等法

針對安親班或補習班學⽣與學⽣間發⽣的性騷擾事件，因為並⾮發⽣在職場、且⾮受雇者遭遇性騷擾，所以可
以先排除性別⼯作平等法。

同學間的性騷擾，性騷擾⾏為⼈與被害⼈應該皆有「學⽣⾝份」，縱使發⽣的地點是在安親班或補習班，不是
學校，且可能是同校或不同校學⽣，仍應依性別教育平等法（以下稱性平法）處理[4]。



（⼆）性平法的處理程序

1. 向性騷擾同學的學校申請調查

依性平法規定，被害⼈或他的法定代理⼈可以⽤書⾯、⾔詞或電⼦郵件向⾏為時⾏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5]，
⾏為⼈的學校即為「事件管轄學校」，有負責受理申請、檢舉及調查的責任。

若案件中沒有性平法規定的不受理事由（例如申請⼈沒有表明⾃⼰的真實姓名）[6]，事件管轄學校即應受理，
並應於3⽇內交由學校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稱性平會）調查[7]。

2. 學校的調查與處置

性平會得成⽴調查⼩組調查性騷擾案件，⼩組成員的性別⽐例及專業背景有⼀定要求，例如⼥性成員不可以少
於1∕2，且當事⼈分別來⾃不同學校時，應有被害⼈現在所屬學校的代表[8]。

調查時可通知當事⼈或其他受邀協助調查的⼈到場說明原委[9]，當事⼈也可蒐集相關證據供調查委員參考；如
當事⼈未成年，應通知法定代理⼈陪同。

如調查性騷擾成⽴屬實，學校可能依照各校的學⽣獎懲辦法，對⾏為⼈做出警告、申誡、記過或是退學等懲
處[10]；此外，還可以依法命⾏為⼈接受⼼理輔導、向被害⼈道歉，或是接受性平教育課程等處置[11]。

3. 對校⽅處理結果不服的救濟

（1）內部救濟途徑：申復

申請⼈或⾏為⼈如果對學校處理結果不服，可於20⽇內向學校提出申復，如申復有理由，學校或主管機關可
要求性平會重啟調查[12]。⽽申復為「強制先⾏程序」，亦即未經申復是不可以進⾏後續的外部救濟途徑，所
以須特別留意提出申復的20⽇期限[13]。

（2）外部救濟途徑：申訴、訴願和⾏政訴訟

如果對於申復結果仍有不服，申請⼈或⾏為⼈學⽣可向學校提出申訴，由各級學校的學⽣申訴評議委員會評
議[14]。

若不服申訴的評議結果[15]，亦可向教育部或縣市政府提起訴願；⽽不服訴願結果，可再向⾏政法院提起⾏政
訴訟。⽽申訴、訴願或⾏政訴訟皆是由性平會以外的⼈員處理，也可稱作外部救濟途徑。

（三）請求⺠事賠償



除了申訴，若性騷擾被害⼈因遭受性騷擾⽽有財產或⾮財產上的損害（如憂鬱症或創傷後壓⼒症候群），可以
依⺠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為⼈負⺠事賠償責任[16]；倘若⾏為⼈未成年，法定代理
⼈應負連帶賠償之責[17]，不可不慎。

註腳
   性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款情形之⼀：

⼀、受僱者於執⾏職務時，任何⼈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作環境，致侵犯或⼲擾其⼈格尊嚴、⼈⾝⾃由或影響其⼯作表現。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或暗⽰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4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且未達性
侵害之程度者：
（⼀）以明⽰或暗⽰之⽅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詞或⾏為，致影響他⼈之⼈格尊
嚴、學習、或⼯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為，作為⾃⼰或他⼈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實施違反其意願⽽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為，且有下列情形之⼀者：
⼀、以該他⼈順服或拒絕該⾏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
權益之條件。
⼆、以展⽰或播送⽂字、圖畫、聲⾳、影像或其他物品之⽅式，或以歧視、侮辱之⾔⾏，或以他法，⽽有
損害他⼈⼈格尊嚴，或造成使⼈⼼⽣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或正常⽣活之進⾏。」

[1]

   性別⼯作平等法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員、教育⼈員及軍職⼈員，亦適⽤之。但第三⼗三條、第
三⼗四條、第三⼗⼋條及第三⼗⼋條之⼀之規定，不在此限。」
須特別注意，公務⼈員、教育⼈員及軍職⼈員，就有關性騷擾救濟及處理程序等部分是依照該⼈事法令規
定處理（如國軍⼈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公務⼈員保障法），不適⽤性別⼯作平等法的規
定。

[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7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為學校校⻑、教師、職員、⼯友或學⽣，他⽅為學⽣者。」

[3]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9條第1項：「本法第⼆條第七款所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者。」

[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8條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或其法定代理⼈得以書⾯向
⾏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為⾏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7條第1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
⼈得以⾔詞、書⾯或電⼦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詞或電⼦郵件為之者，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
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或檢舉⼈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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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第2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者，應不予

受理：
⼀、⾮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申請⼈或檢舉⼈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6]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項所定
事由外，應於三⽇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7]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
II 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調查⼩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組成
員得⼀部或全部外聘。本法於中華⺠國⼀百零七年⼗⼆⽉三⼗⽇修正⽣效前，調查⼩組成員全部外聘者，
其組成及完成之調查報告均為合法。
III 調查⼩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分之⼀，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
總數⼆分之⼀以上；事件當事⼈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現所屬學校之代表。」

[8]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4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組依本法規定進⾏調查時，⾏為⼈、申請
⼈及受邀協助調查之⼈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9]

   例如國⽴臺灣⼤學學⽣個⼈獎懲辦法、國⽴清華⼤學學⽣獎懲辦法等。[10]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2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
⾏為⼈接受⼼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款或數款之處置：
⼀、經被害⼈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被害⼈道歉。
⼆、接受⼋⼩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的之措施。」

[1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
I 申請⼈及⾏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通知次⽇起⼆⼗⽇內，以書⾯具明
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
II 前項申復以⼀次為限。
III 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瑕疵或有⾜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12]

   衛⽣福利部（2014），《性騷擾案件處理實務操作⼿冊》，⾴43-44。[13]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4條第5款：「申請⼈或⾏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通知
書之次⽇起三⼗⽇內，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五、公私⽴學校學⽣：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14]

   有關申訴與訴願關係，筆者認為申訴程序是⼀個可以補正的訴願先⾏程序，可參考臺北⾼等⾏政法院106
年度訴字第567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申復，經性平會申復審議⼩組以本案事實認定及議處結果無重
⼤瑕疵，爰作成『申復無理由』之申復決定，……原告不服，向教育部提起訴願，經該部移請被告依學⽣
申訴程序辦理，續經被告學⽣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學⽣申評會）以105年9⽉26⽇第00000000號議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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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申復，申訴，補習班

書（下稱申訴評議）駁回申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復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政訴訟。」
   ⺠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俗

之⽅法，加損害於他⼈者亦同。」
⺠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
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16]

   ⺠法第187條第1項：「無⾏為能⼒⼈或限制⾏為能⼒⼈，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以⾏為時有識別能⼒
為限，與其法定代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時無識別能⼒者，由其法定代理⼈負損害賠償責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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